
電器用品要如何使用才能避免災害發生？ 

 

為避免使用電器產品造成災害，應遵守 5 不 1沒有原則 

一、用電不超過負載：不要在同一插座或延長線上連接過多高功率電 

器（如電鍋、熱水瓶、電熨斗等），避免電流總量超過插座或延 

長線容許電流負荷量，引起火災。 

二、電線不綑綁折損：電線或延長線若綑綁使用，或是受到重物重壓， 

或擠壓致電線內部銅線折損斷裂，易造成通電時產生高熱而起火 

燃燒。 

三、插頭不潮濕污損：檢查電器插頭有無潮濕、焦黑、綠鏽或堆積灰 

塵等異常現象，並擦拭保持乾燥與乾淨，以避免積污導電現象造 

成短路著火。 

四、電源插座不長插：電器不用時雖未開機，但若插頭仍插在插座便 

是處於通電待機狀態，不但有發生電氣火災風險，也會有通電待 

機時所導致的電費支出，故建議電器不使用時，其電源插頭應拔 

掉，不僅能預防電氣火災，也能節省能源及電費，一舉數得。另 

外，拔掉電器電線或延長線的插頭時，應手持插頭取下，不可以 

僅拉扯電線，以避免造成電線內部銅線斷裂。 

五、周圍不放可燃物：電器及電線周圍盡可能不擺放可燃物，避免因 

接觸熱或電線短路後引燃而造成擴大延燒。另外，冬天若使用電 

暖器等發熱電器時，應與周圍可燃物（衣服、報紙、床鋪等）保 

持 1公尺以上的安全距離，尤其是不可使用電暖器烘衣服或棉被。 

六、沒有「商品安全標章」的電器不買不用：建議主動汰換家中的老 

舊電器，在選購新的電器產品時除了考量價格和功能以外，更重 



要的是電器產品的安全性，請選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 

格，且貼有「商品安全標章」的電器，並詳讀使用說明書， 

妥善使用與保養維護。 

鋰電池產品使用前安全建議事項 

一、購買產品時，尋求通路明確且經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(BSMI)認證， 

貼有商品安全標章的產品。 

二、依照產品充電及使用說明說正確使用，並使用專為產品設計的充 

電器進行充電。 

三、更換購買新電池時，選用經原廠認證合格的電池設備，不要使用 

來路不明，私人制造的電池。 

鋰電池產品充電使用注意事項 

一、避免過度充電，建議充電量維持在 20~80%之間。  

二、在安全通風的處所進行充電。 

三、避免在床上或沙發附近未設備充電。  

四、避免在高溫潮濕環境下充電。 

五、避免邊充電邊使用產品。 

六、充電或存放時遠離火源、高熱設備、易燃物。 

七、使用時有下列異常情形應立即停止使用:變形、膨脹、漏夜、生鏽、

異常氣味、異常高溫等。 

（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消防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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